
 

证券代码：920237        证券简称：力佳科技        公告编号：2026-013 

 

力佳电源科技（湖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员工提供借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基本情况概述 

（一）基本情况 

力佳电源科技（湖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在不影响公司正

常经营需要的前提下，拟以自有闲置资金向符合条件的员工提供总额不超过 300

万元的借款，在此限额内资金额度可滚动使用。主要内容如下： 

1、借款对象：适用于公司及分子公司中符合条件的在职员工，但不包括公

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企业、持有公司 5%以

上股份的股东等《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规

定的禁止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主体。 

2、借款用途：用于员工或其家庭近亲属发生重大疾病、事故等方面的医疗

支出周转等应急借款。 

3、借款总额：资金规模不超过人民币 300 万元，在该额度范围内，员工归

还的借款及尚未使用的额度可循环用于后续员工借款申请。 

4、资金来源：公司及分子公司自有资金。 

5、借款期限：具体以借款协议约定为准，最长不得超过 3年。 

6、借款利息与还款方式：具体以借款协议约定为准。 

在不违背本议案及相关规章制度的原则下，公司及分子公司可根据实际情况，

分别制定相应的员工专项借款具体实施细则，进一步细化借款对象、用途、限额、

还款安排、借款流程及双方权利义务等规定。 

（二）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风险防范措施 

向员工提供借款可能存在个别员工因个人原因无法按期偿还借款的风险。为

有效控制风险，保障公司资金安全，公司或分子公司将与借款人签署正式的《借

款协议》，明确还款计划、双方权利义务及违约责任等内容。  

若借款人因任何原因与公司或分子公司终止/解除劳动关系，其在离职结算

时应优先以应付未付的工资、奖金、报销款等一切款项冲抵尚未偿还的借款本金

及利息（如有）。剩余未偿还部分，须在劳动关系终止/解除之日起 30 日内一次

性清偿。如发生异常情况，公司将依约采取相应措施，并保留依法追偿的权利。 

 

三、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金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符合条件的员工提供财务资助总额度为不超过人

民币 300 万元，本次实际资助金额为人民币 15 万元。除上述员工资助外，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无对合并报表范围外其他单位提供财务资助，也不存在逾期未收回

财务资助的情况。 

 

四、相关审核及批准程序 

公司于 2026年 3月 31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以 9票同意，0票

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员工提供借款的议案》。 

本次借款事项在董事会审议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亦不构成关

联交易。在董事会批准的借款额度内，董事会授权董事长、总经理具体执行相关

审批事宜。 

本次借款对象不涉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持有公

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关联人，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备查文件 

(一)《力佳电源科技（湖北）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力佳电源科技（湖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 4月 2日 


